关于《泗水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
运行管护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的解读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2019年以来，我县共建设高标准农田38万亩（其中改造提升4万亩），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输配电工程等。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基本达到了“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渍能降”的标准，农业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耕地质量明显提高，土地利用率全面提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但高标准农田建成后，通过近几年项目工程运行发现我县高标准农田还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的问题，由于管护机制不健全、管护主体不明确、管护经费落实不到位，加之相关部门及镇村不同程度的存在“重建轻管”等现象，田间道路、灌溉排水渠系等配套设施老化、损坏等现象无法及时修复，甚至存在人为损毁现象，导致工程设施使用周期短，功能减弱。
二、制定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分级压实高标准农田属地运营管护责任，明确运营管护内容和标准，巩固我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改变“重建轻管”现状，做到建管并重，确保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的正常运行，使其持续发挥效益。
3、 起草依据
[bookmark: _GoBack]依据《山东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办法（试行）》（鲁农建字〔2021〕23号）、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健全运行管护机制的实施意见》（济政字〔2022〕67号）等有关规定，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起草了《泗水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办法（试行）》。
四、起草过程
起草过程中邀请相关专家、有关镇街、种粮大户、群众代表等召开专题调研会征求意见建议，通过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公开栏等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同时，征求各镇街和县财政局等部门意见。
五、主要内容
《泗水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办法（试行）》共七部分。第一章部分，包括管护办法的目的、依据、任务等；第二部分管护范围，包括农业工程、水利工程、输配电工程、林业工程、数字农田工程、其他工程设施等。第三部分管护主体及职责，明确县政府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负总责，县农业农村局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的业务主管部门，项目所在镇（街）为运行管护的监管主体，以及管护主体确定的原则等；第四部分工程移交及管护人员，要求高标准农田项目竣工验收后，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督促项目法人制作资产清单，及时进行资产移交，并监督项目法人与管护主体签订管护责任书，明确管护责任；第五部分工程管护标准，明确了各类高标准农田工程的管护标准；第六部分管护资金来源及使用，明确了管护资金主要来源，管护资金应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管护资金使用实行集体决策、账目公开、用途公开等制度，要定期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第七部分附则，主要是本办法执行的时间。
六、管护办法解决问题
(一)夯实管护基础
在项目设计阶段，鼓励采用质量过硬、生态环保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在项目施工阶段，监督施工企业严格落实设计要求和工艺流程，抓牢项目工程施工关键环节；在项目验收阶段，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工程质量达到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要求，从源头上落实管护基础，减轻后期管护投入。已竣工项目要及时完成资产移交，夯实项目建后管护基础。
（二）界定管护范围
2019年以来全县建成并已上图入库的高标准农田均应纳入管护范围。在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重点加强项目田间道路、灌排系统、输配电等工程的管护，确保项目区田间道路完好通达、灌排通畅、各类设施及配套设施完好并能正常发挥作用。
（三）严格管护标准
田间道路管护要维持路面平整，保持畅通、无杂物；水利设施要定期检查，确保泵、泵房、管道、桥、涵、闸、渠道、出水口、配电等设施完好，保证正常运行，渠道要及时除草疏浚。高标准农田项目区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强化用途管控。
（四）落实管护主体
已规模流转的高标准农田,日常管护主体为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未流转的高标准农田,日常管护实施主体为属地村(居)民委员会。管护实施主体具体负责落实对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的日常巡查、维修、养护和管理等。
（五）明确管护任务
管护工作包括日常巡视检查，灌溉设施等的日常保养维护，沟渠等日常消淤，防范田间道路超载超标车辆通行等日常管护。因施工质量不达标导致的毁损，在质量保证期内由施工单位负责整改和维修;因机械作业或人为故意损坏的按照“谁破坏、谁维修”的原则，由管护主体责成损坏人予以修复或缴纳维修费。
《泗水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办法（试行）》的出台，能够进一步落实“县负总责、镇街落实、村为主体、所有者管护、使用者自护、受益者参与”的总体要求，明确管护主体、管护责任等，切实提升我县高标准农田建后的管护水平。

